
 
 

 
 
 
 
 
 
 

 

粤财大办〔2022〕50 号 

 

各党政管理、群团、教学、科研、教辅、附属单位： 

根据校历安排，经学校同意，现将本学年度暑假放假时间

及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全体普教本科生于 2022 年 7 月 2 日（星期六）开始

放假离校，部分专业学生进行社会实践；全体研究生于 2022 年

7 月 6 日（星期三）开始放假离校。2019-2021 级普教本科生 9

月 2 日（星期五）报到注册，2022 级普教本科生 8 月 30-31 日

报到；2020-2021 级全日制研究生 9 月 2 日报到注册，2020-

2022 级非全日制研究生 9 月 3 日报到，佛山校区 2022 级全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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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研究生 8 月 31 日报到，广州校区 2022 级全日制研究生 9 月

1 日报到，具体返校批次安排由学生工作部、研究生工作部另

行通知，9 月 5日（星期一）正式上课。 

（二）全体教职工于 2022 年 7 月 9 日（星期六）开始放

假。干部职工于 8 月 29 日（星期一）开始上班，教师于 8 月

31 日（星期三）回校报到。 

二、有关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切实做好暑假期间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，严格按照《高等

学校、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（第五

版）》（国卫办疾控函〔2022〕108 号）要求，压实疫情防控责

任，坚持常态化防控和应急处置相结合，强化疫情防控督导检

查，全力守好校园安全底线。节假日期间师生尽量减少出行，

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，全体师生员工要继续增

强疫情防控意识，严格执行师生健康打卡“日报告”“零报告”

制度，精准掌握师生健康状况和行动轨迹。学工部、研究生院

结合实际，合理安排暑期学生留校有关工作，留校学生出入校

门须严格遵守学校疫情防控相关管理规定。 

（二）加强学校安全管理 

不断提高师生安全意识，堵塞安全漏洞，提高校园安全管

理水平，健全安全制度、紧盯消防安全、实验室安全、食堂和

食品卫生安全、校舍及建筑施工安全、校车和学生交通安全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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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工作，全面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强化对策措施，

切实加强假期安全防范工作，持续做好校园安全宣传教育工

作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，确保全体师生生命安全和校园和谐稳

定。 

（三）严格落实暑假值班责任制 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暑假期间值班工作，严格落实岗位责任

制，结合疫情防控要求切实做好本单位暑假期间值班安排。 

1.学校每天安排 1 名校领导留守广州值班。 

2.党办校办、学工部、研工部、佛山校区管委会、保卫

处、后勤处、门诊部每天安排人员到校在岗值班，其中佛山校

区管委会、保卫处、后勤处、门诊部每天安排人员 24 小时到校

在岗值班，请填写附件 1。 

3.其他教学单位暑假期间有学生留校的须安排 1 名人员到

校在岗值班；没有留校学生的，安排 1 名负责人留守广州（佛

山）电话值班。请填写附件 2。 

4.网络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做好暑假网络保障，图书馆做

好暑假开馆安排，其他各党政管理、群团、科研、教辅部门负

责人在安排好暑假工作的前提下做好假期电话值班，有紧急工

作任务时须随时到校处理工作。 

5.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，确保责任到人、任务到岗、值班

期间 24 小时联络畅通，保证及时处理相关事务和紧急情况。 

6.各值班单位于每天下午 5 时前将值班情况报党委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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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、校长办公室值班人员。 

7.佛山校区参照广州校区做法安排好假期值班。 

8.各单位要合理制定本单位教职工的值班计划，提前做好

下学期开学准备工作。请各单位将值班安排表于 2022 年 7 月 1

日（星期五）前报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（行政楼 606）。

需要假期加班的单位，请将加班内容、时间、地点、人员安排

等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后，于 7 月 1 日（星期五）前报人力资源

处备案。 

（四）严格执行主要领导外出报告制度 

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外出请示报告制度，副职校领导离开本

市应向学校党政一把手报告，并告知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

室；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假期离开居住地所在城市按工作日

期间请假流程执行。 

（五）切实加强暑假期间重大紧急信息报送工作 

各单位要加强舆情管控，加强信息报送，坚决果断快速处

置突发情况。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做好紧急重大信息报告工作，

一旦发生疫情等紧急重大事件，事件发生单位及相关职能部门

负责人须在事件发生半小时内向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报

告，特别紧急情况先电话或短信报告，随后 1 小时内补报文字

材料。报告内容包括：事件发生时间、地点、规模、破坏程

度、伤亡（疫情、中毒、患病等）人数、可控程度、发展趋

势、事件的初步性质和事故可能原因，以及应急处置措施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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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在接到报告后，应立即报告校领导。

经学校研究后，在事发后 2 小时内向省教育厅报告。未按要求

报告的按照《广东财经大学工作过错责任追究实施办法》（粤

财大〔2015〕52 号）进行处理。 

 

附件：1.2022 年暑假期间值班安排表（学工部、研工部、

佛山校区管委会、保卫处、后勤处、门诊部） 

      2.2022 年暑假期间值班安排表（各教学院部） 

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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